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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補助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作業要點 

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6日行政會議制訂 

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29日行政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28日行政會議修正 

 

一、 目的 

長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學生出國學習，拓展本校學生國際觀

並增進國際移動力，特訂定「長庚大學補助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

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經費來源 

由教育部相關計畫、產學或學校經費支應。 

三、 課程定義 

(一) 由境外學校或機構開設之短期學分課程(含語文課程)。 

(二) 由本校開設赴境外機構修課之短期課程(含實習或實驗課程)。 

(三) 需至少含 1 學分。 

上述境外學校或機構，皆需與本校簽有合作協議。 

四、 補助資格 

(一) 本校在學學生，於出國到返臺期間須保有本校學籍；或經專案核准

者不在此限。 

(二) 學生申請時須通過英語能力檢定多益 700 分(含)以上，或其他同

等檢定標準。 

(三) 若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相關計畫，學生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。 

(四) 學生於同一學制期間，未曾領取本校短期課程補助，亦未曾領取其

他出國研修或實習相關之補助款項。 

五、 申請程序 

由本校教師檢附以下文件於出國兩個月前提出簽呈申請，經國際處審

查後送校長核定。實際補助金額視當年度預算及申請件數而定。 

(一) 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申請表(表號：2B0001001)。 

(二) 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計畫書(表號：2B0001002)。 

(三) 每位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(表號：2B0001003)。 

(四) 計畫前往之境外學校或機構同意文件。 

六、 補助基準 

(一) 補助每名學生國內至目的地最直接航程之往返經濟艙機票，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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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3 萬元為限，依實際票價核銷。每名學生每一學制補助以 1 次

為限，且不得同時或分別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。 

(二) 若學生符合補助資格且申請前一學期之班排名達 30%以內，前項機

票費補助可提高以 4 萬元為限。 

 

七、 選課與學分規定 

由教學單位開設海外研習或實習相關課程供學生選課。學生須於返國

當學期完成選課並獲得學分。惟境外學校如於學生返國當學期核發正

式成績單(須載明學分數)者，得依系所規定，免於當學期辦理選課及取

得學分。 

八、 經費核銷 

返校當學期內須提交以下文件，並依本校經費核銷規定辦理，逾期提出

者不予受理。 

(一) 原核定之申請表。 

(二) 境外機構核發之短期學分課程完成證書、成績單、實習證書、實驗

證書。 

(三) 各項單據正本。 

(四) 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報告(表號：2B0001004)。 

(五) 本校選課證明文件或國外學校成績單(須載明學分數)。 

九、 返國義務 

配合出席本校出國相關活動分享與拍攝影片，申請單位若有其他需請

學生配合之義務可另外述明於計畫書中。 

十、 其他 

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 施行與修正 

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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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補助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申請表 
申請日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教師姓名  單位  

境外課程名稱  

本校課程名稱  

課程期間 自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日，共計        天。 

擬前往之學

校、機構或企

業與國家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地址： 

參與學生人數 學生人數： 

預估申請 

補助金額 

學生 機票費: _____________(元) x _____ （人） 

全團總計 

(新台幣) 
_____________(元) 

學生名冊 

姓  名 學  號 系  別 生理性別 電子信箱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表號：2B0001001 規格：A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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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補助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計畫書 

一 、  動 機 與 目 標  

二 、  執 行 方 式 、 時 間 、 地 點  

三 、  學 生 遴 選 資 格  

四 、  預 期 成 效  

五 、  學 生 返 國 義 務  

六 、  其 他 ： 可 附 上 相 關 之 資 料  

表號：2B0001002 規格：A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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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補助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 

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
 

 

本人(家長或監護人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已充分瞭解赴境外短期學分

課程之學習、生活狀況及相關條件，同意敝子弟__________________現就讀

貴校__________________院__________________系(所)______年級學生

(學號：             ），參加貴校辦理之境外短期學分課程，計畫於
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
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機構)學習。 

 

本人已詳閱貴校「長庚大學補助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作業要點」規定

（請先詳閱本校作業要點）。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本課程，並清楚瞭解所有

相關內容，保證善盡輔導本人子弟遵守相關規定，並了解子女在國外期間應

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，貴校善盡學術交流安排事宜，並不負責學生在國外期

間的生活照顧及法律責任。 

 

特請 查照 

 

 此 致 

 

長庚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家長/監護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與學生關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日   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表號：2B0001003 規格：A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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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補助學生參加境外短期學分課程報告 

姓名  學號  

本校課程名稱  

學校、機構或

企業名稱 
 

課程期間 年    月   日   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一 、  課 程 經 過 及 活 動 (請 提 供 至 少 4 張 照 片 ， 並 附 上 相 對 應 圖 說 )  

 

 

 

 

二 、  課 程 成 果  

 

 

 

 

三 、  心 得 與 建 議 (含 1 分 鐘 影 片 雲 端 連 結 )  

 

 

 

 

四 、  其 他  

 

 

 

 

表號：2B0001004 規格：A4 


